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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

 

1. 

 

 

 

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

屬統刪項目如下： 

油料：統刪30%；另隨同減列交通部辦理離島

載客船舶油價補貼0.07億元、公路總局辦理

公共運輸油價補貼1.05億元。 

 

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 

 

三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

 

2. 

 

近來國際原油價格持續重挫，國內汽、柴油

價格亦不斷下跌；日前中油再度宣布自2015

年1月12日起調降各式汽、柴油價格，其中95

無鉛調降為每公升24.6元，較編製104年度中

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按每公升35.1元編列，已

有大幅差距；爰予減列104年度中央政府各機

關油料費30%；另年度預算執行中，若遇油價

大幅波動，則在油料用量之共同標準範圍內，

各機關應依以下原則辦理，主計總處並應追

蹤控管執行情形： 

油價下跌時，按實際油價覈實列支，結餘部

分並不得移為他用。 

油價大幅上漲，致所須經費不足時，得以各

機關第一預備金支應；若嚴重不敷，得申請

動支第二預備金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 鑑於多數財團法人收入來源主要依賴政府之

補助與委辦收入，或以行使公權力特定政策

任務為設置目的，且各該薪資待遇均已相當

優渥。因此，相關福利經費之支用更應撙節，

避免造成外界觀感不佳，或有浪費政府資源

之嫌。爰自104年度起，各財團法人除應比照

公務人員取消交通補助費外，亦不得再發放

高層主管之房屋津貼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八、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「用途別預算科

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」第一點規定「各

機關應詳實按照所管費用性質，就用途別預

遵照辦理。 

 



警察通訊所 

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4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61 

決 議 、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辦 理 事 項 
辦         理         情         形 

項次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 

算科目定義範圍，確定各項費用應歸屬之科

目」。惟查部分機關或對定義範圍未盡清楚，

或有明知卻仍未照規定歸類之蓄意，例如，

明知須列為委辦費，卻以委辦費每年均會被

立法院統刪為由，將相關經費改列為「一般

事務費」；或明知實際用途為補助，須於預算

書中表列，並於機關網站上揭露，卻以「分

攤」經費為由改列為「一般事務費」，逃避監

督。爰要求行政院應通令各機關單位確實依

照所訂標準編製預算，主計單位並應盡預算

編審之責，確實審核；日後經查出有未依規

定編製預算者，機關單位首長、相關人員應

予懲處。 

 

十二、 行政院各部會每年皆編列龐大數額之捐、補

助費，有的部會之捐、補助費幾乎占其整體

預算九成。其中有為數不少的捐、補助費，係

對團體及私人補助，惟如此龐大金額之預算，

許多部會及所屬卻未於官方網站設有專區，

致民眾及團體無法簡便查詢到所需之申請

捐、補助費規定，而經常錯失申請時機，甚或

因不知有相關捐、補助費，致使本身權益受

損。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，

保障民眾知的權利，爰要求行政院及所屬應

要求各部會應將「申請捐、補助費用之相關

辦法」列入網頁「政府資訊公開」專區內，以

利民眾查閱。 

 

遵照辦理。 

 

 


